
国务院：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

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；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；放宽经营场所登记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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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据新华社电

　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

度改革，降低创业成本，激发社会投资活力。

　　会议强调，推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，就是要按照便捷高效、规范统一、宽进严管

的原则，创新公司登记制度，降低准入门槛，强化市场主体责任，促进形成诚信、公平、

有序的市场秩序。会议明确了改革的主要内容：一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。除法律、法

规另有规定外，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

万元、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；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（发起人）的

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。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。二是将企业年检

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，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。建立公平规

范的抽查制度，克服检查的随意性，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能。三是按照方便注册和

规范有序的原则，放宽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条件，由地方政府具体规定。四是

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。注重运用信息公示和共享等手段，将企业登记备案、年度报

告、资质资格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。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

记管理，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完善信用约束机制，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

体列入经营异常的“黑名录”，向社会公布，使其“一处违规、处处受限”，提高企业“失信成

本”。五是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，降低开办公司成本。在抓紧完善相

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，实行由公司股东（发起人）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、出资方式、出资

期限等，并对缴纳出资情况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的制度。

　　会议强调，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，要抓紧依照法定程序推进相

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。


